切 結 書
1、 本人(公司)與貴處簽訂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餘電購售契約(契約編號：14-PV-   -    ) 等相關作業所用印章因                ，請貴處同意更換新印章為日後相關作業所用印章。
2、 本人(公司)前於貴處以舊約定印章所立各項書類、契約、登記單、票據及其他與貴處往來之一切文件仍屬有效。
3、 本人(公司)如為不實之申請，致生任何糾紛或使貴處或他人蒙受損害時，概由本人(公司)負擔一切責任，與貴處無涉。
4、 更換新印章其樣本如下，且此印章為本人(公司)所有：
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相關作業印章樣本
(新簽約章)
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相關作業印章樣本(原簽約章)




5、 [bookmark: _Hlk43795468]身分證明文件影本(勾選)併附於後：(影本逐頁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」並蓋新簽約章)
 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 □公司變更登記表影本  □管委會組織證明文件
立切結書人：    

(新簽約章)

代表人： 
身分證字號/公司統一編號：
地址： 
聯絡電話：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(必填)
